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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86          证券简称：兆易创新         公告编号：2022-044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北京小米智造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2 亿元认购该基

金的基金份额。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风险提示： 

1、基金尚处于首次募集阶段，实际募集及各方缴付出资情况可能存在不确

定性。 

2、基金拟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经济环境、行业周期、市场变化、

投资标的经营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投资周期较长，可能存在投资收益不及

预期或不能及时退出的风险。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

自有资金 2亿元参与认购小米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人”）

管理的北京小米智造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金”或

“合伙企业”）的基金份额。基金计划募集总规模为人民币 100 亿元，首次募集

规模为人民币 63.3 亿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小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普通合伙人”）。 

本次投资事项不存在同业竞争，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2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标的基金的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小米智造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400MA04FDBQ0R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小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基金规模及出资方式：计划募集总规模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其中首

次募资 633,0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6、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 号 52 幢 801-3（北京

自贸试验区高端产业片区亦庄组团） 

7、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基金备案情况：已于 2022 年 4 月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

续，基金编号为 SVF423 

9、基金各合伙人将根据合伙协议履行出资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合伙

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姓名或名称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首次募集

中的份额

比例 

承担责任

方式 

北京小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3,000 0.47% 无限责任 

武汉壹捌壹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300,000 47.39% 有限责任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100,000 15.80% 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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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首次募集

中的份额

比例 

承担责任

方式 

天津市海创创新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货币 100,000 15.80% 有限责任 

海南华盈开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货币 10,000 1.58% 有限责任 

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 50,000 7.90% 有限责任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50,000 7.90% 有限责任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20,000 3.16% 有限责任 

合计： / 633,000 100.00% / 

注：各方实际持有本基金的份额比例以最终募集完成情况为准。 

三、投资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管理人 

1、企业名称：小米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400MA02AMJY2U 

3、成立日期：2021-05-07 

4、法定代表人：邢嵩 

5、注册资本：110,000万元人民币 

6、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街 15号院 5号楼 8层 808

室 

7、登记编号：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编号为 P1072854 

8、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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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9、股东：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持股 

（二）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1、企业名称：北京小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400MA04E6NJ57 

3、成立日期：2021-08-18 

4、法定代表人：林世伟 

5、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6、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号 52幢 8层 801-2(北

京自贸试验区高端产业片区亦庄组团) 

7、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股东：小米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持股 

（三）本次投资其他参与方基本情况 

1、武汉壹捌壹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F516Q93 

成立日期：2021-11-24 

法定代表人：林世伟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一路 66 号 2 层 002 号（自贸区武汉

片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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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684355290F 

成立日期：2009-02-06 

法定代表人：杨永政 

注册资本：4,259,500.3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 22号院 1号楼 25层 2501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自有办公用房出租。（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股东：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审计局 100%持股 

3、天津市海创创新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7GN2R7M 

成立日期：2021-11-22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市海河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2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 318房间（纳

百川（天津）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31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形象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安全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咨询策划服务；财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9.8960%合伙份额、天

津星润海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66.0068%合伙份额、天津海创益和科创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9.9980%合伙份额、深圳市岿基城市更新咨询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 2.9994%合伙份额、孟文革持有 0.9998%合伙份额、天津市海河创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0.1000%合伙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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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南华盈开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33MA5U03NP2Q 

成立日期：2021-05-08 

执行事务合伙人：叶华妹 

注册资本：2,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广友花园 B栋 2单元 1207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股东：吴亚媛持有 47.6190%合伙份额、华盈开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持有 47.6190%合伙份额、叶华妹持有 4.7619%合伙份额 

5、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773312444L 

成立日期：2005-04-11 

法定代表人：李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二路 79 号万博商务区万达商业广场北

区 B-1栋 24层（仅限办公用途） 

主要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网络技术的研

究、开发；安全智能卡类设备和系统制造；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动漫及衍生产

品设计服务；数字动漫制作；影视录放设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游戏软件

设计制作；信息电子技术服务等 

股东：广州途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持股 

6、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315764048H 

成立日期：2015-03-17 

法定代表人：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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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6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商务营运中心 6号楼 5层 509-2室 

经营范围：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以及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投

资品种，投资管理。（以上均不含需审批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 

（四）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的说明 

本基金的出资人之一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亦庄国投”）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亦庄国投持有北京亦庄国际新兴产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战新基金”）99.996%的合伙份额；战新基金持有

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与封测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7.84%合伙份额；截至 2022

年 6 月 27 日，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与封测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923,220 股，占公司股本 0.14%。 

另外，战新基金和公司同为北京屹唐华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

合伙人，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披露的《兆易创新关于拟签署<北京

屹唐华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

056），以及 2021 年 12 月 1 日披露的《兆易创新关于签署<北京屹唐华创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变更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1）。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参与本次投资认购基金份额。本次投资参与方与公司以

及公司前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

司股份。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管理模式 

合伙企业采取受托管理的管理方式，由小米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向合伙企业提供投资管理、行政管理、日常运营管理等方面

的服务。 

投资期内，年度管理报酬应为该合伙人实缴出资额的 2%；此后，年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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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应为该合伙人所分摊的尚未退出的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的 2%。 

（二）出资缴付 

管理人根据合伙企业资金需求计划，至少提前十个工作日向各有限合伙人发

出缴款通知。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缴款通知的规定，于付款到期日当日或之前缴

款。除非管理人另行决定，各合伙人应分三期缴付实缴出资，首期实缴出资为各

合伙人认缴出资额的 40%，第二期和第三期实缴出资为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的

30%。 

（三）存续期限 

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自首次交割日起算八年。经持有合伙权益 75%以上的

有限合伙人同意（为免疑义，武汉壹捌壹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管

理人可决定延长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二次，每次一年，原则上经营期限不超过十

年。 

合伙企业首次交割日起的前四年为合伙企业的“投资期”。 

（四）投资管理及决策机制 

1、投资策略 

合伙企业将主要对集成电路及上下游领域（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

新材料、人工智能、显示及显示器件、汽车电子，同时包含消费类移动终端及智

能设备的上下游应用及供应链）的非上市企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股权或准股权投

资或从事与投资相关的活动。 

2、投资限制 

合伙企业原则上不得在任何单个被投资企业中投入超过合伙企业完成最后

交割后的认缴出资总额的 20%。合伙企业不得从事在证券交易市场买卖流通股

股份等短期套利或投机的交易行为。 

3、投资决策委员会 

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其成员由管理人指定，负责就合伙企业投资、

退出等作出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不超过八席，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决策应

经过四名以上委员同意方可通过。 

公司有权委派一名投资决策委员会观察员列席投资决策会议，观察员无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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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五）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 

合伙企业仅接纳一名普通合伙人，即北京小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合伙企

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根据协议约定监督

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 

（六）收益分配 

按分配划分比例划分归属普通合伙人的金额，应当实际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同时归属每一有限合伙人的金额，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实际分配： 

（1）首先，实缴出资额返还，直至该有限合伙人累计获得的收益分配总额

和获得退还的未使用出资额等于其届时缴付至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总额； 

（2）其次，优先回报分配。如有余额，向该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其

就上述第（1）段下累计获得的分配额获得按照单利百分之六（6%）/年的回报率

计算所得的优先回报； 

（3）然后，附带收益追补。如有余额，向普通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追补

金额等于该有限合伙人根据上述第 0段累计获得的优先回报*25%； 

（4）最后，超额收益分配。如有余额，8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20%分配

给普通合伙人。 

（七）后续募集 

合伙企业首次交割日后十八个月内，管理人有权通过本合伙企业向现有有限

合伙人或新的投资者进行一次或数次后续募集并完成后续交割。后续募集合伙人

应按照假设其亦在首次交割日入伙而累计需实缴的金额向合伙企业缴付出资。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基金重点投资于集成电路及上下游领域，公司参与认购基金份额，可借助

专业投资机构的管理团队、行业经验和资源优势，拓展投资渠道，及时把握集成

电路及相关领域的投资机会，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认购基金份额，有利

于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



 

10 

司当期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基金尚处于首次募集阶段，实际募集及各方缴付出资情况可能存在不确

定性。 

2、基金拟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经济环境、行业周期、市场变化、

投资标的经营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投资周期较长，可能存在投资收益不及

预期或不能及时退出的风险。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1 日 


